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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修正「經濟部天然氣價格計算方式審議會設置要點」，並

自即日生效。

說明：檢附修正「經濟部天然氣價格計算方式審議會設置要點」

規定1份。

正本：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、經濟部人事處、經濟部能源局

副本：經濟部法規委員會、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、欣隆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大台北

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、陽明山瓦斯股份有限公司、欣欣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

湖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新海瓦斯股份有限公司、欣泰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

桃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竹建瓦斯股份有限公司、裕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

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彰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

欣雲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雄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

、欣高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、南鎮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屏天然氣股份有限公

司、竹名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欣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、新竹瓦斯股份有限公司

、欣嘉石油氣股份有限公司、大台南區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、中華民國公用瓦斯

事業協會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

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

、新竹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﹝均含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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